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赴外研修計畫甄選簡章 

106.3.18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08.1.11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09.1.17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09.11.4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09.12.1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10.11.23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11.11.24 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12.12.19 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113.12.25 研修生獎學金會議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

定」、本校「學生出國修讀科目及研究實習辦法」及「學生出國研修獎學金發放

辦法」。  

二、申請資格  

 本校在學學生(含本國籍學生、國際生、僑生、陸生)皆可申請。出國研

修期間須維持在學學生身分，不得辦理畢業或休學手續。  

 學業成績門檻：學業總平均達 70分以上者。  

 外語能力門檻：外語能力須達到海外研修機構之要求標準。  

 欲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者，請參考本校「學海飛颺計畫補助之

審查與發放準則」(如附件)。  

三、 申請程序 

收件日程： 

每年 12月 1日至 12月 10日止。 

校內甄選：  

申請生於本校申請期程內備妥相關文件向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提出申

請，申請資料由本校出國研修委員會進行審查，名單經核定後，公告於本校國

際處網頁。  

校外徵選：  

通過校內徵選者，須依研修學校要求準備申請文件按時寄出並等候結果。  

四、 應繳資料：  

 交換及獎學金申請表 

 成績單(須含班排名)歷年成績平均須達 70分以上  

http://oia.ntut.edu.tw/ezfiles/83/1083/attach/91/pta_21490_8392231_04558.docx


 語文能力檢定證明(須達到海外研修機構之要求標準)  

 研修計畫(格式不拘，前往非大陸地區者，建議以英文撰寫)  

 行政契約書 

 其他有利申請之文件：如國際相關服務時數累計表、培力英檢或 EMI

修課通過證明酌予加分。 

 中華民國身分證 

 (中)低收入戶相關證明(限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無則免附) 

 出國交換知情同意書 

 出國研修資料表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校國際事務處網頁之說明：連結。 

五、 學海飛颺計畫補助(如附件) 

獎助名額：依教育部當年度計畫審查結果之實際補助金額而定。  

獎助金額：亞洲地區補助新臺幣 6萬元整；非亞洲地區補助新臺幣 7萬

5,000元整。 

六、 其他未盡事宜，概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

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http://www.englishtrackers.com/images/how_to_write_pdf/howtowriteapersonalstatement.pdf
http://oia.ntut.edu.tw/files/13-1083-27443.php
http://oia.ntut.edu.tw/files/15-1083-35367,c7172-1.php
http://oia.ntut.edu.tw/files/11-1019-9102.php
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313.php?Lang=zh-tw

